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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修/微专业开设学院制定专业招生简章（含招生计

划、选拔机制等）报教务处审核备案。

学院在教务系统中设置辅修/微专业招生方案发布

后，学生在教务系统中申报辅修/微专业。

教务处发布辅修/微专业申报通知

辅修/微专业开办学院按照招生简章明确的选拔机

制进行选拔，确定拟录取学生名单。

学生按照辅修/微专业开设学院通知进行学习

教务处复核辅修专业拟录取名单并报学校批准后公

示名单。微专业录取名单有开设学院报教务处备案。

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后转由辅修/微专业开设学院审

核，确定并公布符合报名条件名单。


